[bookmark: _GoBack]《2026年巴楚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起草说明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巴楚县实际情况，县司法局牵头起草了《2026年巴楚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征求意见稿）。
一、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利运行机制”。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规定：“各级决策机关要根据管理权限和本地实际情况编制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巴楚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简称“目录”），明确了巴楚县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巴楚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巴楚县人民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重要体现。
二、文件依据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三、编制意义
重大行政决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发展稳定大局，能否做到科学、依法、民主决策，直接体现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决定政府能否全面依法正确履职，关系法治政府建设项目的顺利实现，决策事项的确定，是重大行政决策启动的前提和基础。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可进一步增强决策的计划性，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有效保障各项重大任务的落实。
四、起草过程
县政府办、司法局于2025年12月启动了《2026年巴楚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工作，县司法局向各单位（部门）发布征集通知，司法局按照程序开展审查，充分征求了各单位（部门）意见。在学习借鉴其他县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巴楚县各方面意见和研究审核，形成《2026年巴楚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征求意见稿）。




